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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国流域水管理特点及其对中国现有体制的借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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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基于对法国 (M4HPDQFP4>>7 流域管理机构的考察和学习，在参考相关文献和国内外研究基础上，得出法

国民选政府二元体制下的流域管理机构经济与行政手段并重，中央与市镇协商管水的体制特点。在此基础

上，结合中国现有涉水管理体制框架，提出强化中央与地方责权一致，水质水量统一管理，涉水服务公开透明

的政策建议。

关键词：水资源；水环境；流域管理；法国；中国

中图分类号：)3!%96? 文献标识码：R 文章编号：%$$?!"&99（!$%$）$#!$$@!!$#

$%&’()’*+’ ,- .(’*+/ ()0’( 123)* 425’( (’3,6(+’3 72*28’7’*5 2*9 :’33,*3 -,(
+6((’*5 3;35’7 ,- </)*2

.= >2,，!= ?’*8，@A"BC D)EF)*
（!"#$%&’"(& )* +(,-%)(’"(&$. /0-"(0" $(1 +(2-(""%-(2，34-(256$ 7(-,"%4-&8，9"-:-(2 %$$$@?，;5-($）

G135(2+5：(NN4PM<>K I4 <>S7=I<KFI<4> F>M G<75M =IHMT <> (M4HPDQFP4>>7 +<S7P RF=<> UFI7P P7=4HPN7= EF>FK7E7>I <>
VPF>N7，F>M N4>=H5IFI<4> 4G P757SF>I 5<I7PFIHP7 F>M =IHM<7= GP4E /L<>F F>M 75=7UL7P7，IL7 VP7>NL P<S7P WF=<> UFI7P
P7=4HPN7= EF>FK7E7>I =T=I7E UF= NLFPFNI7P<X7M F= G4554U=：IL7P7 <= F N4D7E8LF=<= 4G FME<><=IPFI<S7 F>M 7N4>4E<N E7F>=，
F>M F >7K4I<FI<4> E7NLF><=E W7IU77> IL7 N7>IPF5 F>M 54NF5 K4S7P>E7>I= 6 Y7FP><>K GP4E IL7 VP7>NL 7Z87P<7>N7 F>M IFO<>K
/L<>7=7 UFI7P EF>FK7E7>I GPFE7U4PO <>I4 FNN4H>I，=4E7 =HKK7=I<4>= 4> 845<NTDEFO<>K，=HNL F= EFO<>K IL7 54NF5
P7=84>=<W<5<I<7= F>M P<KLI= N4>=<=I7>I U<IL IL4=7 4G IL7 N7>IPF5 K4S7P>E7>I，NFPPT<>K 4HI N4E8P7L7>=<S7 EF>FK7E7>I G4P
UFI7P [HF5<IT F>M [HF>I<IT，F>M 7>=HP<>K IL7 IPF>=8FP7>NT 4G UFI7PDP75FI7M =7PS<N7=，FP7 8P484=7M6

H’; 4,(93：UFI7P P7=4HPN7=；UFI7P 7>S<P4>E7>I；P<S7P WF=<> EF>FK7E7>I；VPF>N7；/L<>F

I 法国国家、流域及市镇层面涉水管理的特点

在法国的政治体制中，中央政府领导人（总统）

与市镇领导人（市长）分别由选区内的选民选举产

生，这两级政府对与选民息息相关的水资源及水环

境负责。这一由下而上的民选政府和二元政治体

制，强化了国家与地方两级政府对涉水问题的责任

和权利划分，造就了具有法国特色的水资源管理体

制和模式。同时，由于水资源的流域自然属性，决定

了流域在涉水管理中的核心地位，形成了国家!流域

!市镇三级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责任主体，大区和省

级机构为辅助的涉水管理行政体制（图 %）。与之配

套的事权与财权体系，也分别由国家!流域!市镇三

级承担并各有侧重。

图 I 法国涉水管理体制简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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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! 涉水管理事财权配套体系

在法国，中央政府依据欧盟水框架目标，制定水

资源政策以及法律法规，实施国家水质和水环境保

护、监督水资源管理的职能。并通过中央财政和国

家水基金调节和促进涉水事务的管理。国家水基金

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政府面临各方资金需求紧迫

的压力，为地方或企业的水环境治理提供资金帮助；

流域机构负责制定所辖流域水资源开发和管理的总

体规划，管理和保护水资源，代表国家接受地方省区

上交的部分税款，征收水费（税）和污染税。流域机

构收取的资金大部分以补助和贷款方式提供给地方

政府，用于水资源开发计划、污染防治计划、水质改

进计划、人员培训等的开支［"］。目前，流域机构普遍

采用了根据效率与业绩决定资助金额的新资助形

式；市镇则主要负责供水及污水处理工程等项目立

项、资金筹措、水价确定和项目运行管理公司的确定

等工作［#］（表 "）。

表 ! 法国国家!流域!市镇涉水管理事权财权分配情况

管理层 事权 财权

国家层面

制定政策及法律法规，实

施水质和水环境保护、监

督水资源管理

通过国家财政和国家水

基金调节和促进涉水事

务管理

流域层面

制定流域水政策、水资源

开发与水污染治理计划，

为公益性水资源工程 筹

措资金，对水污染治理工

程给予补贴和贷款，资助

水利研究项目，收集与发

布水信息，提供咨询

代表国家接受地方省区

上交的部分税款，征收

水税和污染税以补助和

贷款方式提供给地方政

府，用于水资源开发、污

染防治、水质改进等开

支

市镇层面

负责供水及污水处理工

程 等 项 目 立 项、资 金 筹

措、水价确定和项目运行

管理公司的确定等工作

法国市镇拥有地产、水

利资产和水权，具有制

定水价和收费权

需要强调的是，法国在国家层面的水管理体制

中，也并不完全是单一部门管水的格局，其水资源委

员会负责全国水资源政策的制定以及法律法规的起

草，环境部主要负责全国水质和水环境保护，监督水

资源管理。这一体制实现了有限集中，而更多地强

调在流域层面的综合和国家、市镇两级的事权和财

权均衡。

! !" 国家层面的涉水管理特点

#$ 欧盟框架指导下的目标性。欧盟作为一个

主权国家之上的联盟机构，颁布的水框架指令是在

众多水资源管理法规基础上制定的统一水资源政

策，是欧盟最重要的法规之一。主要为成员国提供

了共同的目标、原则、定义和方法。水指令框架是法

国涉水管理的指导性文件，其发展目标为法国水管

理提供了明确而清晰的目标和时间表。

%$ 国家政策制定的针对性。基于欧盟明确的

目标和时间表，法国涉水政策及规划则依据本国特

点和实际情况，参照欧盟水框架指令，有针对性地做

出政策设计和实施目标，为流域和地方水管理提供

方向性指导。

&$ 国家涉水管理的原则性。法国国家层面水

资源水环境政策、法规和制度的制定，并不涉及具体

的内容和细则，仅从原则上予以指导。这样，有利于

流域和地方按照区域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、

符合实际的方案和规划，中央政府并不介入地方具

体的涉水事务管理。

’$ 国家涉水管理机构的多部门性。法国的水

管理机构主要有国土规划与环境保护部、农业部等。

除了中央各部门的机构外，还设立一个水资源管理

部际联席会议，主要讨论国家水资源管理政策和法

规。因此，法国的涉水管理也存在着多部门的特点，

但其两级民选政府的政治体制弱化了各部门对涉水

管理的责权分割和博弈，更多地强化了中央和地方

对于涉水问题的责任、权利和财政资源的分配和

使用。

! !( 流域层面的水管理特点

"$%& 年以前，法国实行以区域为主的水管理体

制。随着涉水的经济、社会、生态和环境等一系列问

题的复杂化和利益分化，法国于 "$%& 年颁布了《水

法》，规定了以水的自然循环属性为核心的流域管理

模式，并按照本土的 % 个流域系统进行涉水管理。

法国水资源管理的核心是以水文流域为单元，

将水资源的水量、水质、水工程、水处理等进行统筹

管理。不仅管理地表水，也管理地下水，既从数量上

管，又从质量上管，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平衡，体现

了对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区域社会经济可持

续发展的理念［’］。实践证明，法国流域管理的效果

明显，就其管理模式和机构而言，具有以下特点。

#$ 流域机构的派出性。法国的流域机构（流域

委员会、流域管理局）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，负

责从流域尺度上进行涉水问题的管理，其 % 大流域

均由各自的流域委员会和流域管理局负责本流域内

水资源统一规划，统一管理，目标是既满足用户的用

水需求，又满足水环境的保护。同时，法国流域管理

机构实行决策与执行相对分离的行政模式，流域委

员会对水政策及流域规划提出咨询意见和决定，并

通过水管局付诸实施。两者具有相互制约的关系。

%$ 流域机构的综合民主性。法国流域机构是

一个由中央、地方与涉水利益团体用户共同组成的

综合体，用于综合和平衡关于水问题的各方利益关

系。流域委员会从本质而言，是对水资源进行民主

管理的“议会”组织，流域委员会中的用户代表、专家

代表、社团代表占全体委员总数的 " ( ’ 强，不同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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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的地方官员代表约占 ! " #，中央政府部门代表（含

流域管理局成员）占 ! " # 弱［!!$］。流域机构将水资源

管理从狭隘的政府组织框架扩大到更广泛的利益团

体参与中，使各类用户能参加到水资源开发利用的

决策过程中来，增加了决策的民主性、科学性和合法

性，体现了流域管理的综合、民主特性。

!" 流域管理手段的经济性。流域机构作为法

国水管理的融资机构，其管理理念中凸显了经济手

段的作用，在进行水管理时，流域机构淡化了行政管

理的强制性权威，多通过经济手段，具体而言如经济

补贴、奖励、转移支付方式，来促进水环境设施的建

设和水资源的分配，将收取费、税金的大部分以补助

和贷款方式提供给地方政府，用于水资源开发、污染

防治、水质改进、人员培训等项目［%］。与此同时，流

域机构根据地方政府的绩效进一步确定资助金额的

强度和方向，突出了经济调节手段对涉水管理的作

用。

#" 流域水量与水质管理的统一性。在法国，流

域机构并不拥有地产和水权，这些权属由地方政府

所有。因此，流域机构主要从资源管理角度进行水

量控制与调节，并不直接参与水污染与水环境的治

理。而地方政府侧重于资产管理，直接对辖区内的

水环境和水质负责。流域机构通过制定和检测河流

水质标准等途径，依托行政与经济手段（以补助和贷

款方式提供给地方政府），用于水污染治理，间接对

流域水质进行治理，在流域尺度上实现了水量与水

质的统一管理。

$" 流域管理的责权一致性。法国规定水是全

民共同财产的组成部分，使用水是所有人的权利。

流域机构则按照所属流域的自身情况制定水资源使

用费（水税），在流域范围内水资源收费标准是一致

和统一的，体现了水资源由流域全部所有者共同拥

有、平等使用的原则。法国民选政府的政治体制，强

化了流域机构在涉水问题上的责任和权利划分。通

过接受地方省区上交的税款，征收水资源费和税，用

于水资源开发、污染防治、水质改进等支出，实现了

事权与财权在流域层面的统一。

% && 市镇涉水管理的主要特点

在法国，市镇拥有土地和水权，具有供水及污水

处理工程项目建设、资金筹措、水价制定和供排水服

务公司的选择等职责，侧重于以市场行为为主的资

产管理，具有不同于流域层面的管理特点。

’" 涉水管理的透明性。法国市镇涉水服务与

管理，特别是供水与水污染处理等领域的公众参与

和透明化管理已达到较高的水平，市政服务质量、水

费构成等信息均向公众公开，公众参与成为衡量其

服务水平和绩效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［%］。

(" 市场竞争的公平性。法国市镇涉水管理与

经营在较为公开和透明的市场环境下，提供涉水服

务的运营公司的所有制形式并不重要，不会对服务

质量产生影响，实现了市场的公平竞争，进而促进整

个涉水服务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。

!" 水价构成的全面性。法国水价的制定体现

了全成本核算与构成多元化的特点。水价包括水费

与水税，水费反映供水、污水处理的服务成本，水税

（水资源费）主要用于补偿水环境改善，农村供水系

统开发，水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支出并反映水资源价

值。水费的使用完全体现了“以水养水（’()*+ ,(- ./+
’()*+）”的原则。用水者和污水排放者都必须交费，

收取的水费全部用于涉水项目的建设、维护、管理等

相关费用上。这一原则不仅为法国流域治理水源计

划提供了资金，而且增强了保护水资源的意识，体现

了经济杠杆在水资源管理中的作用。

图 ) 中国现有涉水管理体制简图

#" 涉水管理的联合性。供水和污水处理是法

国地方政府的主要责任，对于大的市镇，如图卢兹和

巴黎的供水、污水处理，经营和管理是在一个市镇范

围内进行。而人口较少的市镇，单体的供水与污水

处理的效率低，往往与相邻市镇联合进行水务经营

和管理，这种模式依赖于规模经济，使公共涉水服务

获得更高的效率。法国的水务管理在市镇范围内实

现了运行与管理的联合，体现规模与效率的原则。

$" 市镇政府的自主性。法国地方政府民选的

政治属性，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国家法律框架内的最

大自治权限，市镇政府对于辖区范围内的涉水管理

具有很大的自主性，市镇政府可以选择供水、污水服

务公司，制定水价，实施监管等。

) 中国现行水管理的行政体制特点

我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，部门分权的行政体制

和中央、省、市、县分级负责的管理模式（图 $）。在

一元体制下，中央可最大限度地实现涉水管理资源

的集中配置，高效解决涉水领域出现的问题，具有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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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的优势。但是，随着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

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恶化已从单体城市向流域范围

扩展，出现了许多综合性的水问题，需要跨部门、跨

区域协商，在现有分部门、分层级管理的体制下，上

级协调出现了不足，涉水管理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

改变，出现了水量与水质分割管理，流域规律与行政

区管 理 矛 盾 等 问 题，体 制 弊 端 和 新 的 问 题 开 始

凸显［!］。

!" 涉水管理条块分割，事权与财权配置不尽一

致。我国现有涉水管理体制具有条块分割的管理特

点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、《水污染防治法》规定

水利部及其派出机构流域委员会拥有水资源调配的

权利，省级人民政府具有确定和征收水资源费的权

利，而水污染防治则采取属地管理原则，地方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是水污染防治的责任主体。这一中央集

权的行政体制和涉水管理职能的部门分权（水利部

主要负责水量管理、环保部负责水环境治理、建设部

负责城市水务管理等）体制特点，虽然能够提高效

率，实现内部民主管理，却也导致了部门利益分割和

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一致甚至有事权无财权的情

况出现，导致涉水管理低效，水资源与水环境治理资

金和管理不可持续的问题。

#" 流域机构职能弱化，水资源经济价值未能充

分体现。我国传统的流域管理机构（黄河水利委员

会、长江水利委员会等），并非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，

仅是水利部的派出机构，行使有限职权，省级政府具

有实际的水资源支配和水环境治理权限，流域管理

机构的作用在部门和省级政府的博弈中往往处于弱

势。虽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明确了水资源的经

济价值并实行有偿使用，但其规费却由流域内的省

级政府制定，造成流域内的水资源费不一致，形成流

域内的水资源使用不公平，无法有效体现水资源的

经济价值。

$" 涉水市政服务透明不足，公众参与亟须加

强。在我国，市政涉水服务（供水、排水）虽然与人民

生活密切相关，但其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评定却

主要由相关管理部门承担，也存在评定标准不一，收

费价格不透明，服务质量不公开，公众多数情况下被

排除在涉水服务的决策、实施过程之外的情况。公

众参与与服务管理的公开化、透明化明显不足。

% 法国水管理模式对中国的借鉴与运用

基于对法国水资源管理的特点分析和对我国水

资源、水环境管理现状与问题的认识，提出以下几点

参考建议。

!" 强化中央与地方的分级管理，保证涉水管理

的责权统一。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，国家层面的涉

水管理通过不同部门（水利部、环保部等）达到了分

权管理。这些部门代表国家行使涉水的管理权限，

拥有较大的权利和资源配置能力，造成了部门利益

强化，责任相对缺失。同时，地方政府却承担着行政

区域内主要的涉水责任（城乡供水、污水处理等），而

相应的资源支配权利和资金却不足。比较而言，法

国弱化了部门对涉水管理的责权分割和博弈，强化

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涉水问题的责权的做法是值得我

们借鉴的。我国可以通过强化中央与地方的各级政

府（省、市、县）的分级管理，弱化部门利益，逐步将涉

水管理的责、权、利一致赋予各级地方政府，建立有

效管水的机制体制，实现水资源与水环境的可持续

发展。

#" 强化水质水量统一管理，实现流域管理目

标。水资源是水量与水质属性的综合体，其自然属

性决定了以流域为尺度进行管理的科学与合理性。

但是，我国的流域管理机构作为水利部的派出机构，

在流域层面主要行使水资源量的调配与规划工作，

水污染治理由流域内地方政府承担，而各级环保部

门则负责流域断面水质检测和相应的监管。在法

国，流域机构通过接受地方省区上交的税，征收水资

源费税用于水资源开发、污染防治、水质改进等支

出，结合行政手段，进行水质与水量的统一管理，在

流域尺度上实现了遵循自然属性的科学管理。我国

应逐步将水质与水量管理权限按照责、权、财统一原

则放置在流域尺度上，改变流域机构的属性，上升为

综合部门（国务院的）的派出机构。职能上则包括环

保部水质监管和水利部的水量管理等工作和内容。

$" 强化经济与行政手段的统一，实现流域机构

公平高效管理。我国的流域管理机构主要行使水资

源量的调配与规划工作，并不具有水污染治理和水

质监管的责任。同时，流域管理机构在制度层面并

没有被赋予收取流域水资源费（税）的权限，水资源

费由流域内省级政府收取。这样，一方面造成流域

内水资源费的征收标准不一，缺乏流域尺度上的公

平。另一方面造成了流域管理机构缺乏必要的经济

手段，无法实现对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有效管理。因

此，需要通过流域机构统一收取水资源费（水税）和

中央转移支付，保证流域涉水管理的资金来源。运

用经济手段，调节、控制、鼓励水污染治理与水资源

利用，实现流域机构的公平、有效管理。

&" 建立科学合理的水价结构，促进水资源高效

可持续利用。水资源的取用与水质还原是一个完整

过程，期间发生的成本均应计入到水资源的使用成

本中，即实现全成本核算。构成应包括水资源费，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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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，水质还原成本以及运营企业合理的收益，流域调

节税、费等内容。合理的水价会使供水企业及污水

处理企业处于良性的循环状态，吸引更多的社会资

本和公司投资水环境治理和市政服务领域。法国通

过建立合理的水价结构，制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

水价，实现了“以水养水”的良性循环。相比之下，我

国现行水价从构成到水平，都没有从经济角度和商

品属性上反映水的价值。但是，水价的全成本核算

并不等同于全成本水价。在我国城乡、城市内部收

入差距较大的现实情况下，国家应在水价方面给予

必要的补贴，用以弥补农村供水、水环境治理、流域

水管理的相应支出。建立科学合理的水价形成机

制，已迫在眉睫。

!" 逐步实现市政涉水服务的公开透明，促进行

业水平整体提高。法国的实践表明，公平透明的市

场环境并不排斥提供市政服务的公司或企业的所有

制形式，服务质量成为最主要的评价标准。透明的

市场环境，有利于市政服务行业为公众提供更加优

质的服务，也有利于政府部门更加有效地实施监管。

我国应逐步加强与公众切身相关的市政涉水服务领

域的透明化，实现服务与管理的公开化，将与公众生

活息息相关的市政涉水服务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，

这样会进一步促进行业服务质量的整体提高，有利

于培育具有竞争力的水务运营企业和产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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